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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809

证券简称：山西汾酒 公告编号：临

2020-013

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监事选举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2020年4月29日公司四届三次职工代表大会会议审议，

一致同意选举武爱军先生、赵海根先生、王普向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简历附后）。 武爱军

先生、赵海根先生、王普向先生将与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八

届监事会，任期与第八届监事会一致。

特此公告

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5月1日

职工监事简历

武爱军，男，汉族，1970年生，中共党员，大学文化程度，公司律师、企业法律顾问。 1993年参加工作，

历任汾酒（集团）公司包装材料厂综合办公室负责人、格垫车间副主任、质量部门负责人，汾酒集团公司

法律事务部合同管理室主任，汾酒股份公司法务审计部副部长、部长。 现任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

公司职工监事，法律事务部党支部书记、部长，山西杏花村汾酒原粮基地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山西杏花村

汾酒厂系列酒有限公司监事，山西杏花村汾酒厂汾青公司监事会主席。

赵海根，男，汉族，1969年生，中共党员，大学文化程度。 1987年参加工作，历任汾酒厂设备处钳工组

组长，维修公司维一车间副主任、维二车间副主任、维修分厂制作车间主任，维修分厂副厂长。 现任山西

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职工监事，维修一厂党总支书记、厂长。

王普向，男，汉族，1975年生，中共党员，大学文化程度。1995年参加工作，先后在汾酒（集团）公司北

分厂、汾酒集团公司技术中心、汾酒股份公司董事会秘书处从事技术研发、证券事务等工作。 历任汾酒股

份公司办公室（董秘办）证券事务室主任，办公室（董秘办）副主任。 现任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

司职工监事、证券事务代表。

证券代码：

600809

证券简称：山西汾酒 公告编号：

2020-014

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监事会于2020年4月30日收到监事李沛洁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李沛洁先生因工作调整，申请

辞去公司监事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沛洁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李沛洁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

数，不影响公司监事会正常运作，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监事会之日起生效。

李沛洁先生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为公司规范运作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及监事会对李沛洁

先生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0年5月1日

证券代码：

600853

证券简称：龙建股份 编号：

2020-031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法院已立案，目前尚未开庭。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案的金额：经济损失4,709.8489万元、违约金850万元、诉讼费及委托鉴定费用。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案件尚未开庭审理，目前暂时无法判断是否对公司本期利

润和期后利润产生影响。

2020年4月29日，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被告” ）通过快递方式收到贵州省毕

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毕节市法院” ）送达的贵州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告” ）

诉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相关诉讼文书，现将诉讼的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管辖法院:�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管辖法院所在地：贵州省毕节市

原告：贵州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被告：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二、诉讼案件情况

（一）原告主张的诉讼事实与理由

2011年8月，通过招投标程序，原告与被告签订《贵州省清镇至织金公路土建工程施工第七合同段

（YK44+140-K51+700）合同文件》，双方约定被告承包贵州省清镇至织金公路土建工程第七合同段的

施工，合同价款335,802,225.00元，工程质量为标段工程交工验收质量评定合格，竣工验收质量评定优

良，工期731日历天，逾期交工违约金50,000元/天，双方并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

原告认为，履行合同过程中，至2013年9月1日工期731日届满，被告不能按约完成工程进度及质量、

安全整改。 2014年2月18日双方签署《约谈备忘录》，后被告未按《约谈备忘录》中的承诺复工，2014年7

月至2017年5月，原告另行委托其他施工单位进行施工，增加施工费用等经济损失47,098,489元。 后原

告函告被告组织人员完成后期收尾等工作，被告复函，由于开工报告、施工组织设计等部分资料作为诉

讼证据已经提交法院，所以暂时无法移交全部资料。

原告认为，双方签订的《贵州省清镇至织金公路土建工程施工第七合同段合同文件》为有效合同，

被告未履行合同义务，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 请求法院判决。

（二）原告的诉讼请求

1、判决解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2011年8月签订《贵州省清镇至织金公路土建工程施工第七合同段

（YK44+140-K51+700）合同文件》；

2、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合计47,098,489元；

3、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850万元；

4、被告向原告交付贵州省清镇至织金公路土建工程施工第七合同段工程资料；

5、本案诉讼费及委托鉴定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

三、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案件尚未开庭审理，目前暂时无法判断是否对公司本期利润和期后利润产生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

该诉讼进展，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6日

●报备文件

1、民事起诉状；

2、毕节市法院（2020）黔05民初33号应诉通知书。

证券代码：

603660

证券简称：苏州科达 公告编号：

2020-048

转债代码：

113569

转债简称：科达转债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0年4月21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2019年年度报告。 基于公司

2019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经财务部门统计，自上一次披露政府补助公告（2019年11月29日）至本公告

披露日，公司及公司下属子公司最近连续12个月内累计收到政府补助共计人民币1,104.53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12.12%。 具体情况如下：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补助时间

补助

对象

补助金额

（万元）

补助依据/批准文件

与资产/收益相

关

2019年12

月

科 达

科技

50.00

根据苏高新市监[2019]�40�号 关于下达对2018年度获得国家知识产

权优势企业、示范企业称号企业奖励经费的通知

与收益相关

2019 年 12

月

科 达

科技

50.00

根据苏高新经发[2019]�88�号 关于组织申报2019年苏州高新区工业

经济发展专项扶持资金的通知

与收益相关

2019 年 12

月

科 达

科技

330.00

根据苏发改服[2019]�37�号 关于2018年度苏州市总部企业奖励兑现

的通知

与收益相关

2020年1月

科 达

科技

300.00

根据苏财工[2019]�49号 关于下达2019年度第二批省级工业和信息

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指标的通知

与收益相关

2020年1月

科 达

科技

64.08

江苏省财政厅、商务厅《关于2019年商务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工作的通

知》（苏财工贸〔2019〕13号）

与收益相关

2020年3月

科 达

科技

51.68

根据苏人保就[2019]�13�号 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定就业岗位有

关问题的通知

与收益相关

科达科技其他

政府补助

93.27

2019年11月-2020年4月， 科达科技单笔50万元以下政府补助共计9

笔

与收益相关

—

科 远

软件

97.15

2019年11月-2020年4月， 科远软件单笔50万元以下政府补助共计7

笔

与收益相关

—

上 海

领世

31.20

2019年11月-2020年4月， 上海领世单笔50万元以下政府补助共计3

笔

与收益相关

—

特 种

视讯

35.89

2019年11月-2020年4月， 特种视讯单笔50万元以下政府补助共计6

笔

与收益相关

2020年3月

系 统

集成

1.25

根据苏人保就[2019]�13�号 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定就业岗位有

关问题的通知

与收益相关

合计 -- 1,104.53 -- --

注：以上表格公司简称释义如下：

科达科技指：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远软件指：苏州市科远软件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上海领世指：上海领世通信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特种视讯指：苏州科达特种视讯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系统集成指：苏州科达系统集成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确认上述事项，其中517.39万元已计入

2019年非经常性损益，并将自2020年1月1日至今与收益相关的587.14万元计入当期损益。 上述补助的

取得及是否与收益相关的确认未经审计，会对公司2020年度利润产生一定影响，具体金额及对公司的影

响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6日

证券代码：

603214

证券简称：爱婴室 公告编号：

2020-027

上海爱婴室商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部分股票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2020年4月30日，实际控制人之一施琼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3,057,754股，其累计质押股份数

量为1,156,200股，占其持股数量的5.01%；实际控制人之一莫锐强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2,000,000股，

其累计质押股份数量2,312,400股，占其持股数量的19.27%；实际控制人之一董勤存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3,334,500股，其累计质押股份数量2,131,600股，占其持股数量的63.93%。

上海爱婴室商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9日收到公司共同实际控制

人施琼先生、莫锐强先生、董勤存先生关于将其质押给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 ）

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的通知，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实际控制人之一施琼先生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2020年4月28日，施琼先生与安信证券办理完成了股份解除质押业务，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施琼

本次解质股份 60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2.6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59%

解质时间 2020年4月28日

持股数量 23,057,754股

持股比例 22.59%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1,156,200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5.01%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13%

经与施琼先生确认，施琼先生将根据自身存量债务情况及未来资金安排，决定是否将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用于后续质押融资。

二、实际控制人之一莫锐强先生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2020年4月28日，莫锐强先生与安信证券办理完成了股份解除质押业务，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莫锐强

本次解质股份 1,20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0.0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18%

解质时间 2020年4月28日

持股数量 12,000,000股

持股比例 11.76%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2,312,400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9.27%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27%

经与莫锐强先生确认，莫锐强先生将根据自身存量债务情况及未来资金安排，决定是否将本次解除

质押股份用于后续质押融资。

三、实际控制人之一董勤存先生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2020年4月29日，董勤存先生与安信证券办理完成了股份解除质押业务，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董勤存

本次解质股份 1,175,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5.24%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15%

解质时间 2020年4月29日

持股数量 3,334,500股

持股比例 3.27%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2,131,600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63.93%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09%

经与董勤存先生确认，董勤存先生将根据自身存量债务情况及未来资金安排，决定是否将本次解除

质押股份用于后续质押融资。

四、共同实际控制人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施琼先生、莫锐强先生、戚继伟先生、董勤存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40,249,094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39.44%；本次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后，上述共同实际控制人合计质押公司股份5,600,200

股，占其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13.91%，占公司总股本的5.49%。

特此公告。

上海爱婴室商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5月06日

证券代码：

002076

证券简称：雪莱特 公告编号：

2020-062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的召开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召开本次

股东大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①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4月30日下午14:30

②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4月30日上午9:30至11:30、 下午13:00

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4月30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

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澜北路2号亿能国际广场2座19楼雪莱特会议室。

7、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柴国生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21人，代表公司股份197,923,446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5.9024%。

（1） 现场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 代表公司股份188,576,546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24.6791%。

（2）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7人，代表股份9,346,900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1.2232％。

（3）中小股东（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出席情况：出席投票的中小股东17人，代表股份9,346,9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1.2232％。

2、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柴国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广东群豪律师事务所

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1.00�《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7,434,5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30％；反对488,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47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5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7694％；反对48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5.23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2.00�《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子议案逐项表决获通过：

议案2.0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7,434,5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30％；反对488,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47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5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7694％；反对48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5.23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2.02�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7,434,5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30％；反对488,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47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5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7694％；反对48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5.23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2.03�发行对象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7,434,5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30％；反对488,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47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5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7694％；反对48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5.23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2.04�发行数量及认购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7,434,5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30％；反对488,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47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5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7694％；反对48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5.23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2.05�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7,393,9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325％；反对529,5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67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1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3350％；反对529,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5.66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2.06�限售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7,434,5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30％；反对488,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47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5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7694％；反对48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5.23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2.07�股票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7,434,5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30％；反对488,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47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5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7694％；反对48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5.23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2.08�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7,434,5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30％；反对488,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47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5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7694％；反对48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5.23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2.09�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7,393,9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325％；反对529,5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67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1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3350％；反对529,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5.66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2.10�决议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7,434,5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30％；反对488,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47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5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7694％；反对48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5.23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3.00�《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6,709,5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867％；反对488,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470％；弃权72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36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13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0128％；反对48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5.2306％；弃权72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7.7566％。

议案4.00�《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6,709,5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867％；反对488,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470％；弃权72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36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13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0128％；反对48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5.2306％；弃权72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7.7566％。

议案5.00�《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6,709,5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867％；反对488,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470％；弃权72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36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13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0128％；反对48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5.2306％；弃权72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7.7566％。

议案6.00�《关于公司与施新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6,709,5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867％；反对488,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470％；弃权72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36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13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0128％；反对48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5.2306％；弃权72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7.7566％。

议案7.00�《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6,709,5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867％；反对488,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470％；弃权72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36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13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0128％；反对48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5.2306％；弃权72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7.7566％。

议案8.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6,709,5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867％；反对488,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470％；弃权72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36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13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0128％；反对48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5.2306％；弃权72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7.7566％。

议案9.00�《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6,709,5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867％；反对488,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470％；弃权72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36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13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0128％；反对48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5.2306％；弃权72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7.7566％。

议案10.00�《公司未来三年（2020年-2022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6,668,9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662％；反对488,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470％；弃权76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386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9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5784％；反对48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5.2306％；弃权76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8.1910％。

议案11.00�《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6,709,5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867％；反对488,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470％；弃权72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36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13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0128％；反对48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5.2306％；弃权72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7.7566％。

本次股东大会的1.00-11.00全部议案均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群豪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贵公司2020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

宜，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群豪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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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4月30日（星期四）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4月30日（星期四）。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4月130日上午9:30－11:30，下

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4月3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汕头市澄海区莱美路宇田科技园，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许刚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对象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6人，代表股份216,184,99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4.8154％。 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168,271,91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7.0993％。 通过网络投票

的股东30人，代表股份47,913,08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7161％。

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均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见证律

师列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并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15,349,5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135％；反对819,38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790％；弃权1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1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7,77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2814％；反对

819,3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855％；弃权1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31％。

2、逐项审议《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1）股票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117,978,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629％；反对979,88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236％；弃权1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7,61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9513％；反对

979,8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156％；弃权1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31％。

该议案获得通过。

（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同意117,978,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629％；反对979,88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236％；弃权1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7,61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9513％；反对

979,8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156％；弃权1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31％。

该议案获得通过。

（3）定价基准日

表决结果：同意117,495,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7575％；反对1,462,18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290％；弃权1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1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7,13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9592％；反对

1,462,1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077％；弃权1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31％。

该议案获得通过。

（4）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118,138,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978％；反对819,38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887％；弃权1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7,77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2814％；反对

819,3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855％；弃权1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31％。

该议案获得通过。

（5）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118,138,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978％；反对819,38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887％；弃权1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7,77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2814％；反对

819,3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855％；弃权1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31％。

该议案获得通过。

（6）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117,495,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7575％；反对1,478,28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42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7,13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9592％；反对

1,478,2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4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7）限售期

表决结果：同意117,669,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035％；反对1,288,48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830％；弃权1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1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7,309,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165％；反对

1,288,4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504％；弃权1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31％。

该议案获得通过。

（8）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118,138,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978％；反对819,38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887％；弃权1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7,77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2814％；反对

819,3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855％；弃权1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31％。

该议案获得通过。

（9）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118,138,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978％；反对819,38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887％；弃权1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7,77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2814％；反对

819,3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855％；弃权1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31％。

该议案获得通过。

（10）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108,368,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1.0859％；反对10,589,38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006％；弃权1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1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8,00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1844％；反对

10,589,3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7825％；弃权1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31％。

该议案获得通过。

（11）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118,138,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978％；反对819,38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887％；弃权1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7,77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2814％；反对

819,3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855％；弃权1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31％。

该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138,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978％；反对819,38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887％；弃权1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7,77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2814％；反对

819,3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855％；弃权1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31％。

4、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138,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978％；反对819,38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887％；弃权1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7,77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2814％；反对

819,3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855％；弃权1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31％。

5、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即期回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138,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978％；反对819,38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887％；弃权1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7,77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2814％；反对

819,3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855％；弃权1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31％。

6、审议通过了《关于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15,349,5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135％；反对819,38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790％；弃权1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1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7,77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2814％；反对

819,3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855％；弃权1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31％。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引进战略投资者并签署附条件生效的〈战略合作协议〉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138,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978％；反对819,38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887％；弃权1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7,77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2814％；反对

819,3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855％；弃权1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31％。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138,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978％；反对819,38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887％；弃权1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7,77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2814％；反对

819,3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855％；弃权1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31％。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138,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978％；反对819,38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887％；弃权1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7,77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2814％；反对

819,3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855％；弃权1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31％。

10、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工作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138,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978％；反对819,38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887％；弃权1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7,77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2814％；反对

819,3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855％；弃权1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31％。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15,349,5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135％；反对819,38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790％；弃权1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1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7,77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2814％；反对

819,3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855％；弃权1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31％。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郭佳、郁超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股东大会规则》、《规范运作指引》、《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东方锆业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出具的《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关于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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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广汇汽车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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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汇汽车服务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广汇汽车服务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广汇集团”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为2,671,119,61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2.74%。

●本次质押后，广汇集团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为1,535,910,441股，占其持股数量的比例为

57.50%，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8.83%。

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接到广汇集团的通知，获悉其将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权进行了质押，具体

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股份质押情况

广汇集团于2020年4月30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36,407,767股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西藏天玑基石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目前已办理完成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股数

（股）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广汇

集团

是 36,407,767 否 否

2020年4

月29日

2021年8

月31日

西藏天玑

基石创业

投资有限

公司

1.36% 0.45%

补充流动

资金

本次质押股份不涉及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广汇集团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前累

计质押数量

（股）

本次质押后累

计质押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

况

未质押股份情

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股）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股）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股）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股）

广汇集

团

2,671,119,

613

32.74

%

1,499,502,

674

1,535,910,

441

57.50

%

18.83

%

0 0 0 0

合计

2,671,119,

613

32.74

%

1,499,502,

674

1,535,910,

441

57.50

%

18.83

%

0 0 0 0

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一）本次股票质押主要用于补充广汇集团日常营运资金。

（二） 广汇集团未来半年内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684,406,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25.62%，占公司总股本比例8.39%，对应融资余额133,471万元；未来一年内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

量为1,230,342,110股，占其所持有股份比例46.06%，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5.08%，对应融资余额269,

398.95万元。 广汇集团还款资金来源主要来自于其自有及自筹资金，具有足够的资金偿付能力。

（三）广汇集团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本公司利益的情形。

（四）本次股份质押事项对本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影响，本次质押的股份不涉及业

绩补偿义务。

（五）广汇集团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资金偿还能力，不存在可能引发平仓或被强制平仓的情

况，不存在可能导致本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实质性因素。 如后续出现风险，广汇集团将采取包括

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施加以应对。 上述质押事项如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本公司将按

照有关规定及时披露。

特此公告。

广汇汽车服务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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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 ）控股股东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仪电集团” ）持有公司限售流通股291,637,17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7.49%，和其一致行动

人（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华鑫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65,166,788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53.27%。 2020年4月30日，仪电集团办理完毕股份质押145,818,585股。截至公告披露日，仪

电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所持公司股份数量209,493,058股，占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37.07%，占

公司总股本的19.75%。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接到控股股东仪电集团函告，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

事项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股数

是否为限

售股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上海仪电（集

团）有限公司

是 145,818,585

非公开发

行限售股

否

2020年

04月30

日

2020年

12月15

日

上海飞

乐音响

股份有

限公司

50% 13.74%

其他

（提供

担保）

合计 145,818,585 -- 50% 13.74% --

2、上述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的情形。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仪电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

前累计质

押数量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

已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未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上海仪电

（集团）有

限公司

291,637,

170

27.49% 0

145,818,

585

50% 13.74% 145,818,585 0

145,818,

585?

0

华鑫置业

（集团）有

限公司

139,517,

522

13.15% 0 0 0 0 0 0 0 0

上海飞乐音

响股份有限

公司

134,012,

096

12.63%

63,674,

473

63,674,473 47.51% 6.00% 63,674,473 0 70,337,623 0

合计

565,166,

788?

53.27%

63,674,

473

209,493,

058

37.07% 19.75% 209,493,058 0

216,156,

208

0

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仪电集团质押股份中145,818,585股将于一年内到期，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50.00%，占公

司总股本的13.74%。 该质押系仪电集团为北京申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对飞乐音响的债务而向飞乐音响

提供的质押担保。 仪电集团具备资金偿还能力，其还款资金来源包括经营性现金流、投资收益等。

2、仪电集团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3、控股股东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仪电集团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2）仪电集团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治理造成影响，公司董事会成员不会因此发生变动，仪电集团与

上市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人员等方面相互独立，不会对公司控制权、股权结构和日常管理产生影响；

（3）仪电集团不存在需要履行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况。

特此公告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5月6日


